
 

 

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

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及使用超募资金永

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 

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审议了《关于以募集资金38，000万元向子公司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用

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16,379.9万

元置换前期投入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6,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

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相关资料。本人在审议有关文件的同时，就有关问题向公司

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咨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

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：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》等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，未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

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影响，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，现就上

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以募集资金38,000万元向子公司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

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

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8,000万元向子公司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增资，

符合招股说明书的披露，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向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。因此，同意

以募集资金38,000万元向子公司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集资金

投资项目。 

2、关于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16,379.9万元置换前期投入的议案 

依据招股说明书披露“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‘新建

年产 300 万只汽车水泵、300 万只排气歧管项目’已投入 16,379.9 万元”，公司从募集

资金中使用 16,379.9 万元人民币置换前期投入，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。  

3、关于使用超募资金6,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

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,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，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，提高募



 

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，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。超募

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

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和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，内容及程序符

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

备忘录第29号：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》等相关法规。公司最近

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，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

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。因此同意公司将募集资

金中16，379.9万元用于置换前期投入，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,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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